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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制定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财政局、教育局，赣江新区财政金融局、

社会发展局:

普通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整个教育体

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。根据《江西省中长期教育改革

和发展规划纲要( 2010-2020 年))) (赣发 (2010) i5 号)、《江

西省教育事业发展"十三五"规划)) (赣府厅发 (2016) 65 号)



精神，经省政府同意，决定制定我省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

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生均公用经费标准

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不低于 1000 元/年，从 2018

年起执行，今后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适时调整。各地原标准

高于此标准的，不得降低标准。

本文所指生均公用经费为:政府预算安排保障普通高中正

常运转、在教学活动和后勤服务等方面开支的费用(不含学校

的学费、住宿费等收费收入安排的经费)，按教育事业统计的普

通高中有正式学籍的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均的经费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，适用于全省各级公办普通高

中学校。鼓励各地参照公办标准对非营利性民办普通高中学校

给予补助。

三、开支范围

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:教学业务与管

理、教师培训、实验实习、文体活动、水电、交通差旅、邮电，

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等购置，房屋、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

维修维护等。传统文化进校园有关经费按照生均不低于 20 元/

年的标准，由各地在生均公用经费中统筹安排。生均公用经费

不得用于人员经费、基本建设和偿还学校债务。严禁各部门平

一2一



调、调剂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用于其他。

四、经费保障

按照基础教育以县(市、区)为主的管理体制，公办普通

高中的生均公用经费，按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统筹落实。省级

部门(单位)所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，与所在地区同

步实施，所需经费按照现行经费渠道予以保障。省财政对普通

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落实到位的市、县(区)，按照公办普通

高中学生人数和财力情况等因素，给予平均生均 400 元/年的奖

补(含传统文化进校园生均 10 元/年)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严格落实政策.落实生均公用经费标准，对于促进

全省普通高中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要高度重

视，切实履行教育投入主体责任，确保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

标准落实到位。

(二)加强经费管理。各级教育、财政部门要结合当地实

际，完善生均公用经费管理办法，指导普通高中学校科学规范

使用生均公用经费。普通高中学校要加强财务管理，建立财务

公开制度，定期公布生均公用经费使用情况，接受学校师生和

社会各界监督。

(三)强化监督检查。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高中学生学籍

管理，完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，确保基础数据的真实准确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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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教育、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，定期开展普通高中生均公

用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虚报套取、挤占挪用、违规使

用经费的，要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严肃处理。

(四)开展教育督导。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普通高中生

均公用经费的落实和管理，作为对县级政府教育督导的重要内

容，推动各地落实生均公用经费标准，加强经费使用管理，促

进全省普通高中教育持续健康发展。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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